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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三）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鑒於金管會今年 2 月份發布「臺灣壽險

業第二回合年金生命表」，從 7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後，民眾

已經購買的年金險保單，所領年金縮水幅度最高達 2 成。金

管會即應制定過渡條款，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俾符

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特向行政院提出緊

急質詢。 
 

說明： 

一、金管會鑑於壽險業現行適用的年金生命表自 86 年頒布至今已 15 年，由於臺灣民眾的死亡

率降低、生存率更高、愈來愈長壽，該生命表的部分年齡死亡率，高於臺灣地區簡易生命

表，故於今年 2 月 23 日發布「臺灣壽險業第二回年金生命表」與「臺灣壽險業第五回經驗

生命表」，將自今年 7 月 1 日實施。 

二、屆時壽險公司年金保單，都須以此計算費率以及給付。例如業者銷售年金時原本預期投保

人平均存活到 80 歲，但現在可能延長至 85 歲，壽險公司考量要給付的年金增加，就會調

整保費和年金給付額。金管會試算之後表示，屆時投保年金險，以 40～80 歲為例，相同保

額之下，男性保費可能調漲 7～20%，女性保費則因平均餘命長於男性，將提高 8～24%。 

四、在新生命表上路後，除了 7 月 1 日前已提領年金者，和一次領取者不受影響；若是 7 月 1

日之後才開始領取年金者，不論新舊投保戶，可領取的金額都因此變少，以 60 歲、年金帳

戶有 600 萬元者為例，過去 1 個月約可領 2.5 萬元，未來可能減少至 2～2.25 萬元，1 年最

多可能少領 6 萬元。 

五、如此一來，金管會雖反映壽險業經營年金保險所面臨的長壽風險，有助穩健公司經營；惟

如 7 月 1 日之後才開始領取年金者之保戶依該修正前已取得之權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

，因該生命表修正而向將來受不利影響者，金管會即應制定過渡條款，以適度排除新生命

表於 7 月 1 日實施後之適用，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俾符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及

信賴保護原則。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二九四）本院盧委員秀燕，針對多家以人頭計費的餐廳、KTV，發現

六成業者對單身上門的客人加收費用，疑似有「單身歧視」

的現象，本席籲請行政院消保會應實地進行調查與糾正，以

保障消費者權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調查麻辣鍋、燒肉店，及 KTV 的單身收費情形發現，有火鍋、燒肉店對一人用餐的單

身者加價一到二成，某日式炭火燒肉單身用餐甚至需加收三百元。有些餐廳一人上門無權


